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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4月22日

某男孩，2019 年 1 月
14日出生（估）,2019年1月
16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
城南街道与梅林路交叉
口。身穿一套蓝色棉衣，
外包一条灰色小棉被。

公告
武林桥河下6号2单元702室北侧

露台、武林桥河下6号3单元701室北
侧露台涉嫌违法建筑搭建人（以下称当
事人）：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上述
地址涉嫌违法建设，由于违法行为搭建
人至今尚未到本机关接受调查处理，现
敦促当事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至我局天水中队接受调查，逾期本机关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下城区玄坛弄 7-9 号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水中队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4月22日

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裁

定受理对东阳市龙健针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申请，于2019年4月2日裁定宣告东阳市龙健
针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龙健针织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龙健针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
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东阳
市龙健针织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8年11
月 22 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26177，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783742931090J）正、副本自2018年4月2
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龙健针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9年4月22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5月27日10时至5月

28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 、船 名 ：LIYE，船 籍 港 ：FREE-

TOWN，IMO，编号：8308745，船舶建成时
间：1983年9月28日，船舶类型：多用途船，
船 舶 所 有 人 ：LI HAI SHIPPING CO.，
LTD，总吨：4366，净吨：2450，船舶建造厂：
J.J.SIETAS KG SCHIFFSWERFT GMBH
& CO./HAMBURG，营运海域：A1+A2+
A3，总长：94.27 米，型宽：17.80 米，型深：
9.00 米，主机功率：1470KW，主机型号：
MAK6M551。现停靠在浙江省舟山市欧华
船厂。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
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47（陈）。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

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4月22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等5户的债权资产

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03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4634.53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
要分布在绍兴市诸暨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2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上海品企实业有限公司等24户债权资产包进

行处置。截止2019年【3】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88078.34】万元（仅供参考，利息计算以法
院判决为准），其中本金总额为【60188.4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上海、金华、杭州、
温州、嘉兴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资产包的有关情况

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2018）浙0102民初4159号
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蓝城置业

（杭州）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160号

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蓝城置业
（杭州）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028号

朱海弘、陈礼媛、闵慈荣：本院受理原告骆金花
诉被告朱海弘、陈礼媛、闵慈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5867号

陈成理：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区杨耀富货
物吊装搬运服务部诉被告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
有限公司、陈成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2 民初 5867
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1458元，公告费650元，
由原告绍兴市越城区杨耀富货物吊装搬运服务部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886号

张国兴:本院受理原告沈剑诉被告张国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
民初18886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201号之一

杭州一加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林金宇诉被告杭州一加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9年7月4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三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431、18432、18436号

李湘根：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仙诉被告李湘根民
间借贷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
浙0110民初18431号之一、（2018）浙0110民初18432
号之一、（2018）浙 0110 民初 18436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904号

潘徐洪：本院受理原告茅林强诉被告潘徐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
浙0110民初179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652号

仲群：本院受理原告喻梅银诉你及被告马国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110民初16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696号

张永冬、杨久蓉：本院对原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张永冬、杨久蓉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212民初176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479号

唐涨潮：本院对原告郑中能与被告唐涨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0212民初184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9179号

昊华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告宁波风机有限公
司与被告昊华辛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昊华北方化
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7月11日14时15
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154号

宁波鼎铭影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奉化区吉事街舞俱乐部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213 民初 5154 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宁波鼎铭影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给原告宁波市奉化区吉事街舞
俱乐部押金24000元；二、驳回原告宁波市奉化区吉
事街舞俱乐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670元，保全费368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598
元，由被告宁波鼎铭影业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初2153号

绍兴四通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向红
诉你公司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点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再94号

温州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平阳县众兴印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温州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你们作为被申请人，应当参与本案审理。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民再
94 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326 民初 8536 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请人
温州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再审申请人平阳县众兴印务有
限公司货款301000元；三、驳回再审申请人平阳县众
兴印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申请人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
受理费5973元，减半收取2986.50元，由温州市竹林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负担2907.50元，由平阳
县众兴印务有限公司负担79元；保全费2077.50元，
由温州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负担。再
审案件受理费5973元，由再审申请人平阳县众兴印
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811号

张其西：原告李晓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
通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7月24日9点00分在温州
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531号

刘少博：本院受理原告王静与被告刘少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304 民初 75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534号

刘少博：本院受理原告吴芊芊与被告刘少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304 民初 753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533号

刘少博：本院受理原告邵钧党与被告刘少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304 民初 753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994号

余萍、余正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余萍、余正华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7 月
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300号

李颖、李时迁：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颖、李时迁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7 月
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111号

杭州予曼贸易有限公司、李峰：本院受理原告曾
瑞瑶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
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9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464号

金爱青、郑程飞：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金爱
青、郑程飞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
初74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2701号

陈罗娜、段月花、戴浙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陈银强、倪
云艳、陈燕、陈罗娜、段月花、戴浙肃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2701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1048号

蔡晓福：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蔡晓福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82 民初1104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7622号

陈奇：本院受理原告古骏琳（TANG KU）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本院依法判令：被告陈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古骏琳代偿款人民币614953.55元并支
付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12月9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
清日止）。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三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22民初5954号

杨军林、刘绪妍：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兴支行诉被告杨军林、刘绪妍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终结审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522
民初5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
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1326号

浙江光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市白雀供
销社、王剑彬：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林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证据、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措施告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30 日
内。本院定于2019年7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太湖
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作
出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2民初3112号

沈百兴：本院受理原告毛利明诉被告沈百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482 民初 31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2民初3113号

沈百兴：本院受理原告
毛利明诉被告沈百兴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482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湖市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
支行拟对温州市一江五金洁具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资产情况：截止2019年4月15日，温州
市一江五金洁具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贷款本金
632.91398万元，利息 582.313099 万元，从权
利 2.9591 万元，各项债权合计 1218.186179
万元，担保方式为：360 万由温州市一江五
金洁具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272.91398 万由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钱国荣保证担保，其中156万元追加温
州市一江五金洁具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抵
押。抵押物系温州市一江五金洁具有限公
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位于龙湾区海城街道西
一村，土地面积为2482.81平方米。

买受人要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应为

具有贷款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含省级资产管理公
司）、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信托
公司等。

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
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人请
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
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管先生、蔡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577-86887055、

0577-85225565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万

鑫锦园1-6幢裙楼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

2019年4月22日

关于温州市一江五金洁具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